
為
取
替
一
札
之
事

摂
州
矢
田
部
郡
福
原
庄
無
本
寺
再
度
山
大
龍
寺

入
院
請
合
之
事

一
、
宗
旨
真
言
宗
寺
請
證
文
別
紙
取
進
申
候
事
、

一
、
仏
前
寺
内
き
れ
い
ニ
勤
行
可
致
事
、

一
、
仏
閣
僧
坊
修
覆
建
立
仕
、
庄
内
檀
那
之
役
害
ニ

成
不
申
候
様
ニ
可
致
候
、
什
物
等
失
不
申
候
様
ニ
可
仕
候
事
、

一
、
御
供
田
畑
情
ニ
入
作
等
可
申
付
事

一
、
山
林
竹
木
猥
ニ
伐
あ
ら
し
申
間
敷
候
、

若
寺
用
に
て
売
申
時
分
ハ
各
々
江

相
談
之
上
売
払
可
申
候
、
心
侭
ニ
売

間
敷
候
、
旦
那
中
江
粗
略
成
義
、
於

有
之
ハ
何
時
ニ
而
も
別
帳
ニ
請
取
申

什
物
相
渡
し
其
上
出
寺
可
申
候
、

其
時
一
言
之
子
細
申
間
敷
候
、
為
後
證
仍
而
如
件

摂
州
矢
田
部
郡
福
原
庄
再
度
山
大
瀧
寺

正
徳
元
辛
卯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
住
持

鏡
映
印

摂
州
河
辺
郡
尼
崎
大
覚
寺

照
圭
印

摂
州
河
辺
郡
尼
崎
西
町
請
人

紅
屋

七
兵
衛
印

片
桐
石
見
守
殿
御
知
行
所

花
熊
村
庄
屋

新
左
衛
門
殿

松
平
遠
江
守
殿
御
知
行
所

神
戸
村
庄
屋

孫
左
衛
門
殿

右
御
同
人
御
知
行
所

二
茶
屋
村
庄
屋

七
郎
右
衛
門
殿

片
桐
帯
刀
殿
御
知
行
所

北
野
村
庄
屋

権
兵
衛
殿

窪
嶋
市
郎
兵
衛
殿
御
支
配
所

北
野
村
庄
屋

九
兵
衛
殿

右
御
同
人
御
支
配
所
宇
治
野
村
庄
屋

庄
左
衛
門
殿

右
御
同
人
御
支
配
所
中
宮
村
庄
屋

傳
左
衛
門
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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